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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现状及对策研究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

【摘　要】为全面加强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政策法规司课题组在掌握总体情况的
基础上，对典型地区的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调研。研究从监管对象、监管力量和监管环境三个方

面分析了目前农村食品药品监管领域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监管对象生产力水平低、关系食品药品安全的关

键环节存在严重隐患、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的资源十分有限、农村群众自我保护能力严重不足。研究提出了在

“十二五”期间，从六个方面着手加强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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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

２００８年全国农村人口超过７．２亿，占总人口的５４．３％。［１］

农村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对于坚持以人为本，统筹

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立足国情，在农村食品药品

监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规范了农村食品药品

的市场秩序。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地域广大、经济水

平低、农村群众自我保护能力不足，食品药品安全形

势仍不容乐观。受监管资源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农村的监管力度仍与人民群众

确保安全的期望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新形势要求我

们要进一步完善农村食品药品监管机制。

１研究目的和方法

为全面加强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国家食品

药品监管局将“农村食品药品监管机制”列为“十二

五”规划前期课题研究项目，由政策法规司牵头组织

系统内外力量开展研究。主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

１．１典型调查

在掌握总体情况的基础上，课题组对典型地区

的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形势进行全面调研，深入了解

监管存在的普遍性问题。选择河南省和重庆市作为

研究的典型地区。［２］河南省是我国传统农业大省，农

村人口６０３２万，占全省人口６３．９７％，占全国农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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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８．４％。［１］选择河南省作为农村问题的典型研

究地区，充分考虑到其具有典型性和样本量大的特

点。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

村、大库区和大山区于一体。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

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在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方

面取得了积极成绩，在强化农村食品药品监管方面也

取得一定经验。选择重庆市作为农村问题的典型研究

地区，充分考虑到其具有创新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１．２问卷调查

课题组设计了１１套调查问卷，通过普查，获得

大量反映基层食品药品安全情况及监管现状的数据

和信息。［３４］对河南省１４个县的药监人员、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人员、零售药店人员、消费者等进行了

抽样调查，回收１３５１份问卷，获得了被调查者的满

意度和知晓率、涉药单位具体情况等资料。［５］

１．３实地调研

选定典型调查地区后，课题组先后调研和走访

了１８个地市、区县，动员河南和重庆的基层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参与研究工作，广泛听取基层监管部门

和地方政府的建议和意见，获得了大量关于农村监

管的第一手资料，为挖掘关键问题、探索有效对策提

供了依据。［６７］

２问题和讨论

通过充分的调查，课题组从监管对象、监管力量

和监管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课题组认为，农

村食品药品监管领域主要存在四大问题。

２．１监管对象生产力水平低

２．１．１农村餐饮业和药品经营使用单位规模小、硬件

设施差

农村餐饮服务业中绝大多数为小餐馆、小饭店，

硬件设施普遍较差。多数餐馆饭店结构布局、餐厨

比例、消毒设施、防污染设施达不到基本要求。调查

显示，河南省县城及以下餐饮单位总数６５５２５家，其

中乡镇及以下２８３５３家，占４３．２７％。［８］重庆全市乡

镇及以下地区各类餐饮服务组织共计３７４９４家，其

中小型餐饮店、快 餐 店、农 家 乐 等 占 总 数 的

８７．２４％。［９］农村的药品经营使用单位多数规模较

小。调查显示，河南省平均每个乡镇有１．０３家卫生

院，每个行政村有１．０７个村卫生室、０．３７个个体诊

所。乡镇卫生院药房面积不足 ３０平方米的占

２０．３％，库房面积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占３０．５％。［７］重

庆市农村地区平均每个乡镇有１．１５家卫生院，每个

行政村有１．２１个村卫生室、０．３５个个体诊所。农村

零售药店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河南省农村零售药店

１０１９９家，营业面积在４０平方米以下的占 ３０．０％。

重庆市农村零售药店１０４８４家，营业面积在４０平方

米以下的占５１．８３％。［９］

２．１．２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低，质量安全意识薄弱

农村餐饮业从业人员多为当地农村劳动力，文

化程度低，没有经过系统的知识技术培训，缺乏基本

的食品安全常识和法律法规知识，食品安全意识薄

弱。重庆市调查结果显示，全市农村地区餐饮从业

人员约８．６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１．２％，没

有经过必要的专业食品安全培训、实际卫生知识培

训率约为２０％，无证上岗多有发生，健康体检率普遍

低于８０％，少数地区仅为６０％。［９］此外，餐饮业从业

人员的流动性大，且人员结构松散，多为临时招聘，

检查时往往表面应付，检查后则依然我行我素，给餐

饮卫生质量安全的提高带来一定困难。相对于农村

餐饮服务从业人员而言，农村药品从业人员整体状

况较好，但其专业、学历结构也不能满足保证药品安

全的需求，特别是药学专业技术人员少。重庆市调

查显示，在农村４万多名药品从业人员中，仅有执业

药师４８７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低于总数的

四分之一；未配备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个体诊所分别占总数的 ４９％、８２％、

７５％。［９］河南省抽样调查显示，乡镇卫生院均配备有

药学技术人员，零售药店质量负责人、处方审核人员

等关键岗位人员基本符合规定，但执业药师和从业

药师的比例小，仅占１８．３％，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员仅

占２１．２％。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中，近５０％的未配

备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药品管理工作多数由医生本

人兼职。［７］

２．２关系食品药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存在严重隐患

２．２．１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是药品监管的薄弱环节

农村药品流通和使用渠道主要包括乡村零售药

店、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河南省对县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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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药品监管人员进行的“农村药品重点监管对象的

选择”问卷结果显示，在药品经营企业、医疗机构、非

法组织和个人、其他四个选项中，有６２．３％监管人员

认为最需加强监管的是农村医疗机构。调查发现，

总体而言，零售药店管理较规范，乡镇卫生院尚可，

村医疗机构问题较多。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是监管

的关键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７］

一是在案件发生率方面，违法主体以农村医疗

机构为主，其中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占多数。经过

统计，河南省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间县级药监部门监督检

查中发现的１４１５６件案件中，５８．１％的违法主体是

农村医疗机构，只有３５．２％的违法主体是乡村药品

经营企业。通过现场访谈，课题组还了解到，村医疗

机构尚有诸多药品管理不规范行为，因缺乏法律依

据而无法立案查处。

二是药品购进管理方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

的管理最差。河南的调查显示，村卫生室和个体诊

所中７．８％无购进记录，２５．６％的购进记录不完整；

而乡镇卫生院仅２．７％无购进记录，乡村零售药店则

全部按规定建立购进记录。

三是硬件设施方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的设

施不能保证药品安全。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对药

房、药库及相关设施的投入较少。河南的调查显示，

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冷藏设备的配备率仅为

４６．９％，而零售药店的配备率则为９４．１％。

四是进货渠道方面，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不规

范的比重较高。调查显示，河南省３０．２％的村卫生

室和个体诊所会偶尔接受上门推销药品，２．２％的

表示经常接受上门推销药品；而乡镇卫生院和零售

药店的进货渠道正规，没有接受上门推销药品的

情况。

２．２．２农村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不容乐观

学校食堂是群体性食物中毒的多发、易发环节。

据卫生部近年来食物中毒通报，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０９年第

三季度，全国共发生食物中毒事故１１６１起，中毒人

数３５２４３人，其中学校学生食物中毒２９０起，中毒人

数１０４３７人，学校中毒起数和人数分别占全部中毒

起数和人数的２４．９８％和２９．６１％，［１０］农村学校食堂

存在更多安全隐患。河南省调查结果表明，农村中

小学校、幼儿园食堂中，２０％以上为无证从事集体供

餐活动，５０％以上为对外承包经营。最为严重的是，

一家４００多人就餐的学校食堂就有８个外来承包户。

调研发现，有的农村学校食堂硬件设施极其简陋，饭

菜制作和学生就餐环境脏乱差，管理制度基本是空

白，不具备向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基本条件。有个

别学校食堂还在使用一次性非食品用塑料袋给学生

盛装热饭热菜。一半以上的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

没有认真落实原料采购查验、进货台账、饭菜留样等

重要食品安全保障制度，学校对食堂疏于管理，食物

中毒防范意识淡薄，防范措施不严。［８］

２．２．３农村群体性聚餐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提高，群体性聚餐日益

增多。在群体性聚餐中，红白喜事安全隐患最为突

出。农村各种群体性聚餐多在家庭举行，多数有上

百人甚至数百人。聚餐场所多数为露天或临时搭

棚，离污染源较近，甚至就在粪堆、垃圾堆上；加工条

件简陋，生熟不分、荤素不分、餐具不经消毒；食品容

易发生交叉污染。而且，农村地区相对偏僻，大多一

次购买大量食材，但基本不具备大量食材存储条件，

食材容易腐败变质，常常导致食物中毒事件发生。

同时，农村聚餐大多自行或由餐饮服务“一条龙”组

织承办，相关人员基本没有经过食品卫生知识培训，

不具备举办大型宴席的资格和条件，有的厨师自身

就是病菌携带者，带来了极大的就餐风险和隐患。

虽然重庆市目前农村家宴申报备案制度实施率

９０％，但由于基层管理人员缺乏相应专业素质，也难

以给予有效指导。２００９年，重庆市共发生农村家宴

中毒事件１５起（大型家宴７起），中毒人数２６０人，

死亡 ８人，分别占全市食物中毒总数的 ３６．６％、

２３．１％和８０％。［９］

２．２．４小餐饮和农家乐的食品安全状况堪忧

农村小型餐饮布局分散，相当一部分在路边简

易棚或自家住房内开办，采用家庭作坊式运作，卫生

条件差，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消毒设施设备。索证

索票制度、卫生管理制度等执行不好，没有专人负

责，没有具体的执行措施，食品可追溯性不强。部分

地区无证经营情况严重。重庆市南川区调查数据表

明，该区共有农村餐饮单位３２３家，持有效卫生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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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１４６家，无证经营比例高达５４．８％。［９］

２．３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的资源十分有限

２．３．１相对庞大的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监管人员力

量薄弱

经过十余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农村食品药品

监管力量不断得到充实和优化，基本形成了一支团

结合作、作风精干的监管队伍。例如，河南省县级药

监局在岗人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占４８．２％，专

科学历人员占 ４０．７％，中专或高中学历人员占

１１．１％。专业结构分布为医药类专业人员占

４３．３％，法律专业人员占 ２０．５％，其他专业人员占

３６．２％。学历结构和专业结构较为合理。［７］

但是，与食品药品监管对象的数量和监管任务

相比，基层监管人员的数量与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

距，队伍素质需进一步提高。例如，河南省县级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岗１８６１人。截至２００９年底，全

省县及县以下药品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７７７４１家，

县及县以下餐饮单位６５５２５家，以现有基层药监局

监管力量计算，人均药品监管对象为４１．８家，人均

食品药品监管对象为７７．０家。［７］重庆市现有县及县

以下专职餐饮监管人员３７６人，平均每个乡镇监管

人员数仅为０．４３人；县级药监机构监管人员５７５人，

人均药品监管对象为４４．４０家，人均食品药品监管

对象１０９．６家。［９］有限的监管人员面对庞大的、分散

的监管对象，工作难度可想而知。在餐饮监管方面，

河南现有卫生系统负责县及县以下农村卫生监管人

员编制为２４５１名，承担着１８９２个乡镇，４７５５６个行

政村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河南省食品药品监管部

门目前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人员，市级局一般为２～

３人，县级局１～２人，市辖区和乡镇没有设立监管机

构，也没有餐饮业食品安全技术监督机构和专业技

术人员，在承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管职能后，现有

机构和人员难以承担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管

任务。［８］

２．３．２用于保障农村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工作的专

项经费不足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高度重视食品药

品监管工作，不断增加财政投入，监管经费逐年增

加，强有力的支持了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确保了药品

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但是，由于农村存在地域较

广、村落分散、监管对象点多面广的特点，特别是承

担餐饮监管职能后，目前的监管经费远远不能满足

监管工作的需要。经费制约了监管工作的开展，餐

饮监管范围也只是限于乡镇政府所在地以及交通主

干道的餐饮单位，不能深入到行政村，农村餐饮监管

存在空白。［９］

在药品监管方面，虽然县级药品监管部门的基

本工作经费可以得到保证，但只能对乡镇以上的地

区进行监管。对于乡镇以下的地区，完善监管网络、

强化监管网底的“两网”建设工作经费十分有限。河

南省调查结果显示，在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中，两

网工作经费未落实的达 １６．８％，落实较差为

９．３％。［７］而重庆市实施的乡镇药品委托执法也无制

度性经费支撑。２００９年，４０个区县仅为８７１个乡镇

提供工作经费共计１７０万元。［９］由于经费不足，县级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协管员、信息员培训制度不能

很好落实，造成协管员、信息员对药品监管知识掌握

不够全面，不能及时发现药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举

报和协查作用没有很好发挥。更有一些地区缺乏维

持监管网正常运行的通讯和交通经费，基层药品监

督网建设未形成长效机制。

２．３．３县级食品药品监管技术机构亟待加强

农村食品药品监督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撑。从全

国情况来看，２００８年全国共有省级和副省级药检所

４７个，地市级药品检验所 ３３８个，县级药品检验所

２６５个。［１１］大部分省份没有设置县级药品检验机构。

例如，重庆市仅有市药品检验所及２个片区所。［９］已

设置县级药品检验机构的省份，也存在检验检测设

备严重落后、技术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检验能力较

低、不能适应农村药品监管工作需要等诸多问题。

河南省对县级药品监督和检验人员的调查结果显

示，基层人员中５９．２％认为目前县级药检所开展的

重量差异、崩解时限等１８个检验项目，不能满足发

现假劣药品的需求；６２．３％认为县级药检所亟需或

需要进行检验项目扩项；２７．９％认为现有药品检验

能力不能满足农村药品监管需要；３０．０％认为现有

检验人员不能满足农村药品监督检验需要；４９．２％

认为现有装备不能满足农村药品监督检验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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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７］调查结果充分说明，县级药检所的检验能力建

设亟待加强。

２．４农村群众自我保护能力严重不足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群众受文化水平和

信息渠道的限制，对假劣药品的辨识能力和经验严

重不足，基本不能及时发现和避免使用过期药品和

假劣药品。同时，由于经济条件等原因，农民群众在

寻医问药的过程中，更注重经济问题而忽略药品安

全。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全国药品安全公众满意

度调查”的结果显示，６０％的农村被访者在购药时会

优先考虑药品价格。假劣药品正是利用这一机会，

以低廉的价格蒙蔽消费者，获取生存空间。这就使

得农村地区存在极高的药害风险。而且，农村群众

的食品安全意识较为淡薄，“眼不见为净”和“不干不

净、吃了没病”等落后的饮食文化根深蒂固。在接受

餐饮服务或在举办各种宴席时，尚未从注重食品的

种类、分量转移到注重食品的安全上来。

３对策建议

通过调查研究，课题组建议在“十二五”期间，要

着力从以下六方面入手，完善农村食品药品监管工

作机制。

（１）以创建食品药品安全示范县、示范镇工作为

抓手，组织开展对基层政府分管食品药品安全的领

导干部的教育培训，推动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对食品

药品安全负总责，建立健全基层政府食品药品安全

目标考核机制，进一步明确乡镇政府职责。

（２）研究制定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网络建设指导

意见，通过有效方式，落实基层监管力量，巩固农村

食品药品监督网“网底”，建立健全稳定的农村食品

药品监管网络，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３）制定基层执法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标准和人

员素质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对基层食品药品监管执

法人员开展全面轮训，实施快检技术培训，全面配备基

层适用的快检设备，不断完善和提高监管队伍能力。

（４）建立宣传教育先行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农

村食品药品安全入村入户宣传行动，建立健全覆盖

农村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举报投诉受理网络，完善

举报违法行为奖励制度，鼓励、支持、依靠社会组织

和个人对农村食品药品安全实施社会监督，发挥群

众监督的力量。

（５）加强关键环节监管，以村卫生室为监管重点

着力规范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以推动建立农村

乡镇学校食品安全示范食堂为切入点，加强农村餐

饮服务安全监管；开展对从业人员免费宣传教育和

培训工作，强化对从业人员行为的干预。

（６）加强农村食品药品监管的技术支撑体系建

设。全面建立县级食品药品检验所，为全国基层监

管人员研制配备基本药物快检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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